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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

关于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的管理办法

毕业要求的达成是培养目标达成的重要支撑,而毕业要求的达成

需通过课程目标的达成予以保证。为此,根据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人才

培养方案管理办法》和《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制(修 )

订实施细则》的相关规定,特制订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管理办法。

各专业根据工程教育认证标准中的毕业要求,逐条分解为各个指

标点,做到科学、合理、可衡量,覆盖全部毕业要求。每个指标点原

则上对应3-6门 课程,根据课程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强度,确定各

课程的权重系数,计算出课程对毕业要求目标的达成情况。

一、评价机制

(一)评价机构

各专业毕业要求达成的评价在学院教学委员会指导下实施,参与

评价的人员由教学副院长、专业负责人、系主任及专业任课教师等组

成,其职责如表1所示 :



表 l评价人员及其职责

评价活动 负责人员

审查支撑合理性,确定数据收集来源 任课教师

收集数据并实施评价 任课教师

形成改进意见并落实改进工作 任课教师

审查毕业要求指标点分解的合理性 教学委员会

确定各指标点的支撑课程目标与教学环节 教学委员会

制定/审查评价方法 教学委员会

分析数据并撰写报告 专业负责人

(二)评价周期

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的评价周期为2年 ,对各专业毕业生的毕业要

求进行总体评价,并形成评价报告,发现的问题进入反馈环节落实到

持续改进。

(三)评价方法

各专业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依据为支撑指标点的课程目标达成

情况,采用定性与定量进行达成评价。首先根据课程目标的达成情况

(包括实践教学在内)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达成情况进行评价,根据

每门课程目标的达成评价,进一步导出毕业要求指标点和毕业要求整

体的达成评价结果,具体评价流程如下 :

1.对课程目标的达成情况进行评价分析,即计算课程达成评价值 ;

2.根据每门课程的课程达成评价值和相应课程的指标点权重值 ,

计算毕业要求指标点的达成情况评价值 ;

3.将计算结果与达成标准进行比较,形成毕业要求达成分析报告 ;

4.毕业要求达成分析报告上报学院教学委员会核查,供人才培养

方案修订参照。

各专业可依据工程教育认证要求自行制定本专业的课程达成分析



实施细则和各毕业要求指标点评价标准。

课程考核成绩分析法用于定量评价毕业要求的达成,此外,各专

业还可采用定性评价方法,通过成立以主管学生工作副院长 (鬲刂书记)

为组长的评价工作小组通过调研、走访、问卷等形式对学生的毕业要

求达成进行跟踪评估,进而进一步综合评价各专业学生能力达成情况。

(四)评价数据

评价数据来源包括试卷、测验、论文、大作业、实验 (实 习、设

计)报告、读书报告等。

1.课堂教学类课程可选择定量评价方式,数据来源包括考试试卷、

课内实验报告、作业情况记录、平时考勤、大作业等 ;

2.实验类课程选择实验报告及实验表现综合评价结果作为评价

依据 ;

3.课程设计类课程选择设计说明书 (论文 )、 图纸及学生在设计

过程中的现场表现、答辩作为评价依据 ;

4.实 习类课程,综合考虑实习报告、实习表现、考试等作为评价

依据 ;

5.毕业设计/论文,综合考虑毕业设计论文、文献综述、外文翻

译以及学生在毕业设计过程中和答辩时的表现 (由 指导教师、评阅人

和答辩组分别进行评价)为评价依据 ;

6.问卷调查所形成的调查问卷、分析报告、座谈会记录等资料作

为评价依据。

二、毕业要求达成情况的评价结果分析

1.定量评价:在评价依据合理情况下,直接利用所选教学环节的

课程达成情况定量分析结果,根据权重,评价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情



况。

2.定性分析:通过应届生调查和用人单位调查等外部评价反馈的

信息,综合评价毕业要求指标点的达成情况。   ·

3.综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,形成结论性意见和评价报告。

三、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结果的利用

通过对毕业要求达成情况的评价分析结果,形成学生学习能力达

成的整体评价,为 下一轮培养方案修订以及课程体系的设计以及教学

改革提供依据。
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。

本办法由学院教学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电子与信息工程 ⒛17年 10月 23日 印发


